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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補充要點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三十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學業成績評量之方式及成績計算比例如下： 

（一） 日常評量： 

成績佔學期成績 40%。日常評量可依教學科目之性質酌用下列評量方式：得

採筆試、作業、口試、表演、實作、實驗、見習、參觀、報告、資料蒐集整

理、鑑賞、晤談、實踐、自我評量、同儕互評或檔案評量等方式辦理。 

（二） 定期評量： 

1. 期中評量，成績佔學期成績 30%。得視教學科目學分數之多寡、教學領

域需要，每學期舉行一至三次。 

2. 期末評量，成績佔學期成績 30%。於每學期末就全學期所授之教材評

量。 

第三條 實習科目成績評量方式及成績計算比例如下： 

（一） 實習技能佔學期成績 60%（含操作技能及成果 50%，實習報告 10%）。 

（二） 職業道德佔學期成績 30%。 

（三） 相關知識佔學期成績 10%（包含定期評量、工業安全衛生測驗等）。 

第四條 技藝／技能科目學期成績計算比例： 

（一） 平時表現佔學期成績 30%。 

（二） 相關常識測驗佔學期成績 20%。 

（三） 術科成績佔學期成績 50%。 

第五條 對於身心障礙、懷孕分娩而不適隨班上課的學生，依規定編組特別班或依教學

內容另行設計上課活動，其學業成績評量依相關辦法彈性處理。 

第六條 學生於定期評量時，因公、重病、或因重大事故不能參加全部科目或部分科目

之評量，報經學校核准給假者，學校得審酌其請假事由後，准予補行考試或採

其他方式評量之。 

 

 



第七條 各身分類別學生學期成績及格與得申請補考基準如下： 

身份類別 
學期成績及格基準 學期成績不及格得申請補考基準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以後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以後 

一般學生 60 分 40 分 

各

種

升

學

優

待

辦

法

規

定

入

學

之

學

生

(註

2) 

原住民學生 

40 分 50 分 60 分 30 分 40 分 40 分 

重大災害地區學生 

政府派赴國外工作

人員子女 

退伍軍人 

僑生 

蒙藏學生 

外國學生 

境外優秀科學技術

人才子女 

基於人道考量國際

援助或其他特殊身

分經專案核定安置

之學生 

體育績優學生 40 分 40 分 50 分 30 分 30 分 40 分 

技藝技能優良學生 50 分 50 分 60 分 40 分 40 分 40 分 

身心障礙學生 依特殊教育法及本校身心障礙學生成績考查辦法辦理。 

註 1：學校每學期辦理補考，以一次為限。但學生因故不能參加補考，經學校核准給

假者，學校得審酌其請假事由後，准予補行考試或採其他方式評量之。學生重補修

依本校「學生重修及補修學分補充規定實施要點」辦理。 

註 2：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 8條第 1項第 2款所定各種升學優待

辦法規定入學之學生，以學生「報名」各入學管道時之身分別(即學生身分別)認定

之，並自 113學年度起適用。 

 

第八條   學生旅館實習依本校「實習旅館學生實習辦法」辦理。 

第九條  學務處就德行評量考查事項另定本校「學生獎懲規定」、「學生改過向善銷過辦  

 法」、「學生愛校服務實施辦法」及學生生活教育競賽相關辦法作為學生輔導及  

 安置依據。 

第十條  學生出缺勤依本校「學生出缺勤考查要點」辦理。 

第十一條 學生請假依本校「學生請假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學生學習評量結果之處理規定 

（一） 符合下列情形者，准予畢業，並發給畢業證書： 

1. 修業期滿，符合「課程綱要」所定之畢業條件。 

2. 修業期間德行評量之獎懲紀錄相抵後，未滿三大過。 



（二） 修業期滿，修畢課程網要所定應修課程，且取得一百二十個畢業應修

學分數，而未符合前款規定者，發給修業證明書。 

第十三條  學生學習評量結果不符合畢業規定者，得提出延修申請，惟修業年限不得超

過五年(包括重讀及不包括休學），延修生到校上課仍須遵守本校相關規定。 

第十四條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